窗体顶端

长江师范学院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严格落实国家资助政策，坚持“应助尽助、精准资助、资助育人”的原则，构建了“奖、贷、助、勤、免、补”多位一体的资助体系。学校承诺：决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一、新生“绿色通道”
长江师范学院设立“绿色通道”新生入学制度。对于家庭经济困难、无法一次性缴纳入学当年全部或部分学费及住宿费的新生，学校允许其申请缓交费用，先行办理报到注册手续。具体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已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只需交回贷款回执并等待银行放款，即可通过“绿色通道”入学报到注册，暂不缴纳学费和住宿费。

（二）未办理国家助学且需要缓交学费的学生，经本人申请、学院审核通过后，也可通过“绿色通道”入学报到注册。
二、学生助学贷款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生源地助学贷款），是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申请办理的助学贷款。

1.申请条件

符合学生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规定的相关条件。

2.贷款额度

本科生每人每年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25000元。
三、主要奖励及资助项目

1.国家奖学金。奖励特别优秀的学生，标准为10000元/年。

2.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标准为6000元/年。

3.国家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一等助学金4900元/年、二等助学金3700元/年、三等助学金2900元/年。

4.本科生奖学金。奖励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分三个等级：特等奖学金1200元/年、一等奖学金600元/年、二等奖学金200元/年。

5.校长奖学金。奖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突出的学生，标准为10000元/生。

6.国家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每人每年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20000元，在校期间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具体办理事宜请向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咨询办理。

7.学费减免。学校对特殊困难家庭学生实行学费减免政策，具体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8.绿色通道。学校在新生入学时设立“绿色通道”，对被录取入学、无法按时足额缴纳学费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先办理入学手续，再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方式予以资助，确保学生顺利入学。

9.勤工助学。学校在校内设立多种勤工助学岗位，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劳动获得合法报酬，提升综合素质，减轻经济负担。

10.服兵役学生教育资助。对应征入伍服兵役的学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学费补偿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费减免。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及学费减免标准为每人每年最高20000元。退役复学学生可按规定享受专项助学金3700元/年。具体按国家相关政策执行。

11.其他资助。包括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交通费补助、临时困难补助等。

四、奖学金设置
为奖励优秀学生，激励学生成长，学校设置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长奖学金、等级奖学金、考研奖、学科竞赛奖等奖学金项目。详见下表：
长江师范学院学生主要奖励及资助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资助金额
	获奖助条件

	1
	国家奖学金
	10000元/人/年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成绩优异、能力突出的学生

	2
	国家励志奖学金
	6000元/人/年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3
	国家助学金
	2900-4900元/人/年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积极上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4
	长江师范学院校长奖学金学业成就奖
	10000元/人/年
	在校期间表现良好，在学科，科研，创新，文体，实践等方面获得突出成绩，为学校赢得较大荣誉，产生较大影响

	5
	长江师范学院等级奖学金
	100-600元/人/期
	当年综合测评成绩优异的学生

	6
	勤工助学岗位
	100—400元/人/月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积极上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7
	毕业生求职补贴
	800元/人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积极上进、家庭经济困难的毕业生

	8
	暖冬行动
	500元/人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积极上进、家庭经济困难的毕业生

	9
	临时困难补助
	2000-3000元/人/年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积极上进、家庭经济困难的毕业生

	10
	困难生路费补助
	200-400元/人/年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积极上进、家庭经济困难的毕业生

	11
	应助入伍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学费标准
	应助入伍服兵役学生

	12
	生源地助学贷款
	1000-12000元/人/年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积极上进、家庭经济困难的毕业生

	13
	公费师范生
	免学费、补助生活费
	小学教育全科教师、定向西藏学生

	9
	其他社会资助
	
	根据捐助单位（个人）要求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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